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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健行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全校研究發展、技術訓練、產學合作、

學術交流、創新育成、學生實習、校友聯繫與就業服務、技能檢定試務

等事宜，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九條設立技術合作處(以下簡稱本處)，並訂定

健行科技大學技術合作處設置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 條 本處置處長一人，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

兼任之。  

第 3 條 本處設研究發展組、實習輔導組、校友暨就業服務組、技能檢定試務中心

及育成中心。各置組長或主任一人，由校長聘請專任(案)講師以上教學或

研究人員兼任，或由職員擔任之，並得置職員若干人，協助處理業務。 

第 4 條 本處各組或中心執掌如下： 

一、 研究發展組： 

(一) 研修訂教師研究與著作之獎勵及產學合作相關辦法。 

(二) 審核本校專任教師研究計畫與學術研究著作獎勵及補助。 

(三) 產官學專案研究計畫之申請、管理與推動等事宜。 

(四) 推動本校各項學術合作與交流等事宜。 

二、 實習輔導組： 

(一) 承辦本校圖書儀器設備之預算分配、協調與管理事宜。 

(二) 辦理各項學生實習輔導等相關業務。 

三、 校友暨就業服務組： 

(一) 承辦校友活動事宜。 

(二) 舉辦校園徵才活動及座談等事宜。 

(三) 審核各項學生證照、學生證照獎學金申請及學生就業能力指標。 

(四) 在校生與畢業生就業輔導及追蹤。 

四、 育成中心： 

(一) 輔導新創企業及中小企業進駐學校。 

(二) 引進專業顧問，協助進駐廠商技術開發與應用。 

(三) 協助進駐廠商之研發成果商品化。 

(四) 辦理本校專利申請、管理及技術移轉相關等事宜。 

五、 技能檢定試務中心： 

(一) 辦理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能檢定試務。 

(二) 承辦全國技能檢定學(術)科測試。 

第 5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